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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人：
住所：
委托人因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一案，现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担任我方的诉讼/仲裁代理人。
授予         的权限为以下的（  ）代理权限（不含其中第  /  项）；
授予         的权限为以下的（  ）代理权限（不含其中第  /  项）；
  （一）一般代理权限，具体包括：
    1、代为提起诉讼、上诉、应诉、签收法律文书（不含调解书）；
2、参加开庭，代为申请管辖异议、回避、诉讼/仲裁中止和终结，代为陈述、答辩、举证、质证和辩论；
    3、代为调查、收集、提交证据材料，询问证人、鉴定人和勘验人； 
4、代为申请财产保全、证据保全，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，申请鉴定、勘验，请求重新鉴定、勘验、调查；
5、代为申请执行、提起或参加执行异议、复议；
6、代为参加执行听证。
   （二）特别代理权限，此权限包括一般代理权限的同时还包括：
    1、代为承认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；
    2、代为放弃、增加、变更诉讼请求；
    3、参与调解，代为调解、签署调解协议、签收调解书；
    4、代为申请撤诉；
5、代为诉讼退费；
本授权委托至仲裁一审二审执行终结之日止。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代理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送达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康三街69号保利天寰广场1栋1单元4楼416（5A1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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